
 

 

 

 东采厂发〔2023〕76 号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东辛采油厂 

盐家油田 2020-2022 年产能建设项目(第一批)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2023 年 5 月 24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东辛采油厂组织

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对《东辛采油厂盐家油田 2020-2022 年产能建设项目(第一批)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査报吿》进行了审查，出具了验收专家组意见（验收专家意见见

附件），针对验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认为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条件。 

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

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和地方现行排放标准。经研究，同意东辛采油厂盐家油田

2020-2022 年产能建设项目(第一批)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在工程投运后，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设备、管线及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定期检修和维护工作；加强管线非正

常情况下泄漏的应急防范与监控；  

二、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工作，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定期进行演练，不断提高污

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水平，确保项目环境安全。 

 

附件: 

1.验收工作组意见 

2.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东辛采油厂 

                             二 0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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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辛采油厂盐家油田 2020-2022 年产能建设项目(第一批)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3年 5月 24日，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

司东辛采油厂依据《东辛采油厂盐家油田 2020-2022年产能建设项目(第一

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

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评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检

测单位的专家成立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

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胜利油田环境监测总站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的汇

报，核实了项目的建设情况，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

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本项目新钻油井 15口，共分

布于 9座已建井场。新建 800型高原机 5台、700型高原机 1台、14型游

梁机 4台、12型游梁机 5台，安装采油井口装置 15套，井口产液采用示功

图远传计量，油套连通套管气回收装置 15套。

（二）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2019年 12月，由胜利油田检测评价研究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

影响评价，编制完成了《东辛采油厂盐家油田 2020-2022年产能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1月 11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以东环建审[2020]5012

号对该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东辛采油厂于

2022年 5开展自查工作，确定项目具备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在胜利外部网

（http://portal.sinopec.com/sites/slof/）中的“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专栏”对该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日期进行公示，并委托胜利油田环境监测总站进行

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为此，胜利油田环境监测总站成立了项目

组，项目组收集了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表批复文件及建设单位所

提供的有关资料，于 2022年 5月进行了现场勘察、环境调查，在此基础上

编写了《东辛采油厂盐家油田 2020-2022年产能建设项目(第一批)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51012.97万元，计划环保投资 1230万元，计划环保

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 2.41%，实际总投资 42708.3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025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的 2.41%。

二、工程变动情况

表 1 实际建设内容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变动分析

产能规模
产油量 2.94×104t/a，产液

量 3.7×104t/a。

验收期间产油量

3.01×104t/a，产液量

4.71×104t/a。

经核实，产油量增

加了 0.07×104t/a,产
液量增加

1.01×104t/a，由于地

层油藏储存丰富，

产油量有所增加。

钻井工程

新钻 28口油井，分布在

6座已建井场，总钻井进

尺 114600m。

15口油井，分布在 9座已建

井场，总钻井进尺 58956m。

根据调查，本项目

计划分批次完成，

另有 13口井未建，

钻井总进尺减少了

5644m，产生的钻井

固废相对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也

减小。

采油工程 新建 28台 700型皮带机。

新建,5台 800型高原机、1
台 700型高原机、4台 14型
游梁机、5台 12型游梁机。

由于本项目计划分

批次完成，因此另

有 13口井未建。

油气集输

新建 7台电加热炉，8座
40m3多功能罐，5座计量

标定阀组。

丰深 101-斜 1井场新建 2台
电加热炉；永 928-斜 8井场、

永 936-斜 4井场、永 936-斜
5井场各新建 1座 40m3多功

能罐，丰深 101-斜 1井场新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资料，其他井场采

出液无需加热外

输。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2015]52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 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

动。

三、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1、生态环境影响

本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 23223m2，均为临时占地。根据现场调查，临时

占地已经基本得到恢复原貌，对周围动植物的影响也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

逐渐消除。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的生态保护要求，总体

影响较小。

2、废气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经调查，为防止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制定了合理化

的管理制度，并在施工作业场地采取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洒水降尘、遮

盖土堆和建筑材料、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为降低

施工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通过网电提供动力，从源头减少燃

油废气的产生；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加强管理和维修保养，并燃用

符合国 VI标准的汽柴油，确保燃油废气达标排放。

3、废水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建 2座 40m3多功能罐。永

920-斜 16井场、永 920-斜
20井场、永 928-斜 7井场各

新建 1座计量标定阀组。

环境保护

措施

运营期产生的油泥砂临

时暂存于永一联合站油

泥砂贮存场，最终委托山

东海瀛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

井口安装油套连通套管

气回收装置 28套。

运营期产生的油泥砂无暂

存，直接拉运至山东康明环

保有限公司和山东天中环保

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

井口安装油套连通套管气回

收装置 15套。

本项目计划分批次

完成，新建 15口油

井。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钻井废水、压裂废液、施工作业废液、管

道试压废水和生活污水。钻井废水上清液、压裂废液、施工作业废液由罐

车拉运至至永北废液处理站进行处理，然后进入永一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

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无外排；管线试压废水收集后拉运至永一联合站，

经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无外排；生活

污水依托施工现场设置临时旱厕，定期由当地农民清掏用作农肥。

经资料收集及实际调查可知，项目实际严格落实了环评中水环境污染

防治措施，废水都已转运、处理，未造成环境污染，没有环境遗留问题。

4、噪声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本次调查发现，项目在施工期选用了低噪声设备；加强检查、维护和

保养工作；整体设备安放稳固，并与地面保持良好接触。距离施工现场最

近声环境敏感目标为永 936-斜 5井场东侧 250m处的一村，施工期间未收到

噪声扰民的有关投诉事件。因此，经分析认为施工噪声对周边声环境影响

较小。

5、固体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本项项目钻井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进行处理。该工艺通过振

动筛、除砂器、除泥器、离心机的分离设备将固液分开，然后利用干化设

备对分出固相进行处理，拉运至天正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东营市新鲁

齐兴建筑工程公司无害化处置。施工废料部分可回收利用，剩余废料依托

当地环保部门清运；生活垃圾集中贮存在垃圾桶内，由施工单位拉运至生

活垃圾中转站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经资料收集及实际调查可知，项目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了固废治理措施，

钻井现场固废均已转运、处理，设备都已搬迁，未造成环境污染，也未产



生环境遗留问题。现场调查发现，井场作业区、生活区及周边卫生环境比

较清洁，无零星垃圾散布现象。

6、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调查

针对钻井开发存在的各种风险事故，施工队在工艺设计、设备选型、

施工监督管理等各环节方面都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制定了各类事故应

急预案。

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钻井过程中尚未发生过对生态环境影响较

大的井喷等风险事故，说明建设单位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是较为有效

的。

综上可知，本项目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四、运营期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1、废气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经调查，建设单位在 15口采油井井口安装了油套连通装置以保证井口

密封，可有效降低轻烃无组织挥发量，并通过加强多功能罐与集输管线的

巡检，定期检修阀门，确保接口密封完好，无跑冒滴漏现象，有效减少无

组织气体的排放。

2、废水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本项目采出液管输至永 921接转站和永 921联合站，处理达标后回注

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无外排。验收调查期间站场均正常运行，注水水

质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

中推荐水质标准，可以满足本项目废水处理的依托需求。

本项目调试期间，未进行修井作业，没有产生井下作业废液。后期运

营过程中产生的井下作业废液拉运至至永北废液处理站进行处理，然后进

入永一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无外排。



3、噪声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采用低噪声采油设备，并在运营期间通过加强设备维护，

经调查，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4、固体污染防治和处置措施

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油泥砂，来源于原油集输和井下作业流

程，在采出液及采出水处理、井下作业环节中均会少量产生。

验收调查期间，运营过程中暂未有油泥砂产生且未进行井下作业。后

期本项目产生的油泥砂全部随产随清，最终由中国石化集团石油管理局有

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拉运至山东康明环保有限公司和山东天中环保有限公司

进行无害化处置。经调查，东辛采油厂已与危废运输和处置单位签订委托

处理合同，油泥砂处理单位手续齐全，处理余量充足，能够满足本项目产

生的油泥砂拉运处理需求。

5、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调查

针对运营期存在的集输管线穿孔事故，建设单位对井场内管线进行了

严格的涂层防腐保护，并加强井场巡井检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优化腐蚀

控制措施。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调试以来未发生管线穿孔事故。






